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召開 111年第 2次「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支用查核評估小組」會議紀錄 
時    間：111年 10月 12日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本署四樓會議室 

召 集 人：鄭主任檢察官博仁 

出席人員：(如附件簽名冊) 

記錄人員：陳明惠 

壹、召集人宣佈開會 

貳、觀護人室報告支用查核評估小組查核結果(各專案計劃之執行成果查核及查

帳結果，詳如附件 1、2、3) 

111年度 5-8月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受補助團體執行成果查核： 

一、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詳成果彙整表編號 1～17) 

(一)(編號 1）111 年度 5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直接保護」、「間接保護」、「暫時保護」計畫成果，支出金額計

新台幣(以下同) 44,000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44,000元。 

(二)(編號 2）111 年度 5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計畫成果，支出金額

計新台幣(以下同) 48,260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48,260元。 

(三)（編號 3）111年度 5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 111年度監所外節日關懷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20,000元，初

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0,000元。 

(四)（編號 4）111年度 5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計畫成果，支出金額計 116,4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16,400元。 

(五)（編號 5）111年度 5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成果，支出金額計 69,097元，



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69,097元。 

(六)（編號 6）111年度 6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直接保護」、「間接保護」、「暫時保護」計畫成果，支出金額計

新台幣(以下同) 13,150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3,150元。 

(七)（編號 7）111年度 6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計畫成果，支出金額

計 22,900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2,900元。 

(八)（編號 8）111年度 6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計畫，支出金額計 109,000元，初核

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09,000元。 

(九)（編號 9）111年度 6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64,000元，

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64,000元。 

(十)（編號 10）111 年度 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直接保護」、「間接保護」、「暫時保護」計畫活動成果，支出

金額計 20,334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0,334元。 

(十一)（編號 11）111 年度 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計畫活動成果，

支出金額計 22,790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2,790元。 

(十二)（編號 12）111 年度 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計畫成果，支出金額計 107,6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07,600元。 

(十三)（編號 13）111 年度 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成果，支出金額計 24,280元，

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4,280元。 

(十四)（編號 14）111 年度 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直接保護」、「間接保護」、「暫時保護」計畫成果，支出金

額計 25,000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5,000元。 

(十五)（編號 15）111 年度 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計畫，支出金額

計 22,900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2,900元。 

(十六)（編號 16）111 年度 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計畫，支出金額計 133,0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33,000元。 

(十七)（編號 17）111 年度 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支出金額計 22,150元，

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2,150元。 

二、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屏東分會(詳成果彙整表編號 18～) 

(一)(編號 18)111 年度 5 月運用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

理受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支出金額計 48,000元，初核完成，提交

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48,000元。 

(二)（編號 19）111 年度 5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支出金額計 1,038元，

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038元。 

(三)（編號 20）111 年度 5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

項)，支出金額計 16,800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6,800元。 

(四)（編號 21）111 年度 5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犯罪被害保護業務(保護業務)，支出金額計 20,000元，初核

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0,000元。 

(五)（編號 22）111 年度 5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守護馨園—安馨(薪)就業輔助專案，支出金額計 51,200 元，

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51,200元。 

(六)（編號 23）111 年度 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支出金額計 43,833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43,833元。 

(七)（編號 24）111 年度 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

項)，支出金額計 16,400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6,400元。 

(八)（編號 25）111 年度 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犯罪被害保護業務(保護業務)，支出金額計 20,000元，初核

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0,000元。 

(九)（編號 26）111 年度 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守護馨園—安馨(薪)就業輔助專案，支出金額計 49,600 元，

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49,600元。 

(十)（編號 27）111 年度 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受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支出金額計 32,000 元，初核完成，

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32,000元。 

(十一)（編號 28）111 年度 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支出金額計 1,082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082元。 

(十二)（編號 29）111 年度 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

事項)，支出金額計 13,800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3,800元。 

(十三)（編號 30）111 年度 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犯罪被害保護業務(保護業務)，支出金額計 20,000元，初

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0,000元。 

(十四)（編號 31）111 年度 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守護馨園—安馨(薪)就業輔助專案，支出金額計 44,800元，

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44,800元。 

(十五)（編號 32）111 年度 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受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支出金額計 30,000元，初核完成，



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30,000元。 

(十六)（編號 33）111 年度 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支出金額計 6,1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6,100元。 

(十七)（編號 34）111 年度 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

事項)，支出金額計 18,600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8,600元。 

(十八)（編號 35）111 年度 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犯罪被害保護業務(保護業務)，支出金額計 31,108元，初

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31,108元。 

(十九)（編號 36）111 年度 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守護馨園—安馨(薪)就業輔助專案，支出金額計 57,600元，

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57,600元。 

參、臨時動議： 

◎侯瑾瑜觀護人 

審查核銷的案件時，發現有單位暫定將點心以便當費陳報、將餐食以點心

茶水費用陳報的問題。 

◎討論過程： 

  (略) 

◎結論： 

會後再確認該單位之計畫及加註說明，並提醒該單位往後陳報計畫時須注

意此問題。 

肆、散會 

 


